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9号 

现发布《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自 2002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主席 周小川 

二○○二年六月一日 

 

第一条 为了适应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加强对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明确外资参

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

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第三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审批和

监督管理。 

 

第四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组织机构的设立及职责，应当符合《公司法》、《暂行办法》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符合《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 

 

第六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依其所在国家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金融机构，近三年未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

重大处罚； 

（二）所在国家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其证券监管机构已与中国证监会签定证券监管合作

谅解备忘录，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三）实收资本不少于三亿元人民币的等值自由兑换货币；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第七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内股东，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资格条件。 

 

第八条 外资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

接持有）不超过 33%，在我国加入 WTO 后三年内，该比例不超过 49%。 

境外股东应当以自由兑换货币出资。 

 

第九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管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 

 

第十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内外申请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内容与格式，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申请材料。 

境内外申请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申请材料，必须使用中文。境外股东及其所在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出

具的文件、资料使用外文的，应当附有与原文内容一致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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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经过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 

 

第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自正式受理境内外申请人的筹建申请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

批准筹建的决定。批准筹建的，出具批复文件；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筹建批文但未正式开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如境外股东的基本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或因违规受到有关国家、地区的监管机构处罚或重点监控的，该境外股东应及时提请召开基金管

理公司发起人会议，说明有关情况。如境外股东不再符合本规则的条件，发起人会议应提出处理意见，由

公司筹备组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办理相关事宜。 

 

第十四条 境内外申请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完成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管理公司开业申请材料。 

中国证监会自受理开业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延迟批准或不批准开业的决定。批准开业

的，出具批准文件；拟延迟批准或不批准开业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由基金管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材

料。 

中国证监会自正式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申请的，出具

批复文件；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对涉及新增股东和出资比例最高、提名董事人数最多的股东变更申请的审核，中国证监会参照基金管

理公司筹建审核程序执行。 

 

第十六条 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其注册地或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的主管当局对境外投资有

备案要求的，该境外股东在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后，如向其注册地或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的主

管当局提交有关备案材料，应当同时将副本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十七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应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变更或者设立登记。 

 

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参股内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比照适

用本规则。 

 

第十九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业务活动及监督管理事项，本规则未作规定

的，适用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 2002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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